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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公司章程

茲提述重慶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Chongqing Rural Commercial Bank Co., Ltd.*（「本
行」）日期為2022年8月25日及2022年9月16日的公告，以及日期為2022年8月31日的通函
（「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修訂本行公司章程（「公司章程」）。除非文義另有所
指，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行於2022年9月16日舉行的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上，有關建議修訂公司章程的議
案已獲本行股東審議及批准。董事會亦已根據中國銀行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重慶監管
局的指導意見，並結合本行實際情況，於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授權範圍內，對公
司章程作出進一步適當的修訂（「進一步修訂」）。進一步修訂的詳情載於本公告之附錄。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通函內所載公司章程的所有其他建議修訂維持不變。經修訂的公
司章程自監管機構核准之日起生效。

代表董事會
重慶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Rural Commercial Bank Co., Ltd. *
董事長兼行長
謝文輝

中國•重慶，2023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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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行執行董事為謝文輝先生及張培宗先生；本行非執行董事為胡淳女
士、張鵬先生、殷祥林先生及辜校旭女士；及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宋清華先生、
張橋雲先生、李明豪先生、李嘉明先生及畢茜女士。

* 本行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准持有B0335H250000001號金融許可證，並經重慶市市
場監督管理局核准領取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為91500000676129728J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本
行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並非一家認可機構，不受香港金融管理局監管，
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接受存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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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有關公司章程進一步修訂的詳情如下：

序號 修訂後條款序號
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通過的
公司章程條文 修訂後公司章程條文

1. 第二十條 本行向境內投資人發行的以人民幣認購
的股份， 稱為內資股。本行向境外投資
人發行的以外幣認購的股份，稱為外資
股。本行發行的在境內證券交易所上市
的內資股（簡稱為A股）；本行發行的在
香港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資股（簡稱為H
股）。H股指經批准在香港聯交所上市，
以人民幣標明股票面值，以港幣認購和
進行交易的股票。

前款所稱外幣是指國家外匯主管部門認
可的，可以用來向本行繳付股款的人民
幣以外的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的法定貨
幣。

本行向境內投資人發行的以人民幣認購的股份， 稱為內資股。本行
向境外投資人發行的以外幣認購的股份，稱為外資股。內資股在境
內上市的，稱為境內上市內資股本行發行的在境內證券交易所上市
的內資股（簡稱為A股）；外資股在境外上市的，稱為境外上市外資
股。本行發行的在香港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資股（簡稱為H股）。H股
指經批准在香港聯交所上市，以人民幣標明股票面值，以港幣認購
和進行交易的股票。

前款所稱外幣是指國家外匯主管部門認可的，可以用來向本行繳付
股款的人民幣以外的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的法定貨幣。

本行發行的在香港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資股，簡稱為H股。H股指經
批准在香港聯交所上市，以人民幣標明股票面值，以港幣認購和進
行交易的股票。

2. 第二十二條 經國務院授權的審批部門批准，本行成
立後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為11,357,000,000
股。本行成立時向發起人發行普通股
6,000,000,000股，佔本行可發行普通股
的52.83%；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
會重慶監管局批准，本行向原有3家股東
定向發行普通股1,000,000,000股，佔本
行可發行普通股的8.81%；本行向原有3
家股東定向發行普通股700,000,000股，
佔本行可發行普通股的6.16%。

經國務院授權的審批部門批准，本行成立後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為
11,357,000,000股。本行成立時向發起人發行普通股6,000,000,000
股，佔本行可發行普通股的52.83%；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重慶監管局批准，本行於2010年3月26日向原有3家股東定向發行普
通股1,000,000,000股，佔本行可發行普通股的8.81%；本行於2017年
9月18日向原有3家股東定向發行普通股700,000,000股，佔本行可發
行普通股的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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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訂後條款序號
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通過的
公司章程條文 修訂後公司章程條文

3. 第八十五條 獨立董事、外部監事提名及選舉程序應
當遵循以下原則：

（一） 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單獨或者
合計持有本行發行的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1%以上股東、監事會
可以向董事會提出獨立董事候
選人，監事會提名委員會、單
獨或者合計持有本行發行的有
表決權股份總數1%以上股東可
以向監事會提出外部監事候選
人，已經提名非獨立董事的股
東及其關聯方不得再提名獨立
董事，已經提名董事的股東及
其關聯方不得再提名監事，法
律、行政法規及本行股票上市
地證券監督管理機構的相關規
定另有規定的從其約定；

獨立董事、外部監事提名及選舉程序應當遵循以下原則：

（一） 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單獨或者合計持有本行發行的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1%以上股東、監事會可以向董事會提出獨立董
事候選人，監事會提名委員會、單獨或者合計持有本行發
行的有表決權股份總數1%以上股東可以向監事會提出外部
監事候選人，已經提名非獨立董事的股東及其關聯方不得
再提名獨立董事，已經提名董事的股東及其關聯方不得再
提名監事，法律、行政法規及本行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督管
理機構的相關規定另有規定的從其約定；

4. 第一百四十五條 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罷免或更換，每
屆任期3年。任期屆滿，可連選連任。連
選連任的董事任期自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之日起計算，新任的董事任期自銀行保
險業監督管理機構核准之日起計算，至
本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為止。董事在任
期屆滿以前，股東大會不得無故解除其
職務。

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罷免或更換，並可在任期屆滿前由股東大會
解除其職務。每屆任期3年。任期屆滿，可連選連任。連選連任的
董事任期自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計算，新任的董事任期自銀行
保險業監督管理機構核准之日起計算，至本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為
止。董事在任期屆滿以前，股東大會不得無故解除其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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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訂後條款序號
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通過的
公司章程條文 修訂後公司章程條文
董事可以由行長或者其他高級管理人員
兼任，但兼任行長或者其他高級管理人
員職務的董事，總計不得超過本行董事
總數的1╱2。

由股東大會選舉為董事以填補董事會某
臨時空缺或增加董事會名額的任何人
士，只任職至本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為
止，並於其時有資格重選連任。

有關提名董事候選人的意圖以及候選人
表明願意接受提名的書面通知，應當在
股東大會舉行日期不少於7天前發給本
行。

本行給予有關候選人以及候選人提交前
述通知及文件的期間（該期間於股東大會
的會議通知發出之日的次日計算）應不少
於7天。

股東大會在遵守相關法律和行政法規規
定的前提下，可以以本章程約定的程序
將任何任期未屆滿的董事罷免（但依據任
何合同可提出的索償要求不受此影響）。

董事可以由行長或者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兼任，但兼任行長或者其他
高級管理人員職務的董事，總計不得超過本行董事總數的1╱2。

由股東大會選舉為董事以填補董事會某臨時空缺或增加董事會名額
的任何人士，只任職至本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為止，並於其時有資
格重選連任。

有關提名董事候選人的意圖以及候選人表明願意接受提名的書面通
知，應當在股東大會舉行日期不少於7天前發給本行。

本行給予有關候選人以及候選人提交前述通知及文件的期間（該期
間於股東大會的會議通知發出之日的次日計算）應不少於7天。

股東大會在遵守相關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的前提下，可以以本章程
約定的程序將任何任期未屆滿的董事罷免（但依據任何合同可提出
的索償要求不受此影響）。

5. 第三百五十二條 本行已發行的優先股不得超過本行普通
股股份總數的50%，且籌資金額不得超
過發行前淨資產的50%，已回購、轉換
的優先股不納入計算。本行公開發行優
先股以及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優先股的
其他條件適用證券法的規定。

本行已發行的優先股不得超過本行普通股股份總數的50%，且籌資
金額不得超過發行前淨資產的50%，已回購、轉換的優先股不納入
計算。本行公開發行優先股以及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優先股的其他
條件適用證券法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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